
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省级 

绿色工厂推荐和复审工作的通知 

各市经信局： 

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依据《安徽省绿色工厂评价管理暂行办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现就做好本年度安徽省

绿色工厂推荐及复审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

一、关于 2023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推荐工作 

（一）申报企业应满足《暂行办法》第五条基本条件。 

〔二）各币经信局根据本地培育计划，按照《暂行办法》推荐

程序，遴选推荐绿色制造基础好、示范带动力强的企业，严格把

关并择优推荐（具体推荐名额见附件 1)。为发挥绿色工厂节能降

碳引领作用，申报企业能效水平原则上要接近或优于能效标杆水平

或国家能耗限额标准先进值，且没有使用淘汰的落后生产设备 

（包括落后电机、落后变压器等）；优先支持开展产品绿色设计、 

参与工业节能诊断、开展节能减碳技术改造成效明显、能源碳排

放管理情况良好的企业申报。有关情况应在推荐材料中予以充分

说明。 

（三）申报企业要参照《暂行办法》编制评价报告。工业和信 



息化部已发布绿色工厂评价行业标准的（可登录工业和信息化部节

能与综合利用司网站查看），可按照行业标准评价要求进行评价。 

（安徽省绿色工厂采取网上申报方式，申报企业访问安

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网站（ jx.ah.gov.cn )“企业云”，使用“皖事

通办用户”法人账号登录进行填报，按照要求上传相关材料（要

求 PDF 格式，带公章）。网上申报应做到数据准确、资料齐全、 

扫描文件清晰。通过系统报送的申报材料及相关附件的文件名必

须规范，并严格按照要求的申报材料和附件名称命名后上传。网

上申报过程中遇到的具体技术问题可与省经济和信息化厅信息

中心咨询。 

（各地要严格按照时间要求组织申报，其中：系统网上

申报功能开放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 8 时，申报企业端口关闭

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8 日 24 时，市级经信局审核端口关闭时间

及推荐文件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7 月 10 日 24 时。各市经信

局同时将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2）以及所推荐的绿色工厂评价报告（纸

质版一份）报送至我厅。 

二、关于 2017 年、2020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复审工作 

（加强安徽省绿色工厂动态管理，根据《暂行办法》第十

二条要求，开展 2017 年、2020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（名单见附件 

3）复审工作。 

（对于 2017 年、2020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，已在工业节

能与绿色发展管理平台填报 2023 年绿色工厂动态管理表的，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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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再次提交复审材料；未填报 2023 年度动态管理表的企业，填

写绿色工厂复审表（附件 4)，形成复审材料。各市经信局结合上

述材料进行审核并根据需要进行现场复核，重点核查在近三年的

建设和生产过程中，是否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政策和标准，是否

存在注销、停产和更名，是否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

故、班级（较大）及以上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等情况。 

（三）请各市经信局将 2017 年、2020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复核

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5）于 2023 年 7 月 10 日前报送至我厅。同时将

补充的绿色工厂复审材料电子版（盖章 PDF 和 wo记版）打包发送

至联系人邮箱。 

节能处联系人：朱小奕；电话：055 1-6287 1859；由卜箱： 

zhuxiaoyi@ahjxw. gov. Cfl 

信息中心联系电话：0551-62871939、 62871092、 628717O5。 

附件：1．各市推荐名额 

2. 2023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推荐汇总表 

3. 2017 年和 2020 年安徽省绿色工厂名单 

4．安徽省绿色工厂复审表 

5．安徽省绿色工厂复核情况汇总表 



附件 1 

各市推荐名额 

地区 推荐名额 地区 推荐名额 

合肥市 14 六安市 8 

淮北市 5 马鞍山市 8 

毫州市 6 芜湖市 11 

宿州市 6 宣城市（含广德市） 11 

蚌埠市 6 铜陵市 5 

阜阳市 8 池州市 5 

淮南市 5 安庆市（含宿松县） 10 

滁州市 11 黄山市 5 

注：以上名额综合考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、合芜蚌自创区、督查激励、 

上年度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降幅以及直管县等因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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